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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文化研究》第二十一期（2015年秋季）：266-279

反安保運動：戰後日本憲法的觀點
The ANPO Protest: 
the Perspective of Post-war Japan’s Constitution

詹亞訓1

CHAN YA HSUN

一、安保法制：戰後70年或戰後0年

2015年8月14日，終戰70週年紀念

日前夕，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於首相談話

中表示，和平為戰後日本重返國際社會

的基礎，日本將謹記戰爭造成的犧牲與

傷害、謹守法治的原則，並在「積極的

和平主義」的立場上，以非武力手段為

世界和平貢獻己力。
2
於此前後，日本

1 詹亞訓，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
士生。

電子信箱：chanbi1984@gmail.com
2 安倍晉三於談話中表示：「我國對無辜的

人們造成至大的傷害與苦痛的事實。歷史
是無可挽回的、殘酷的。每一個人都有各
自的人生、夢想、所愛的家人。當我思索
這理所當然的事實時，即便此刻，總是無
法言語、不禁斷腸。在如此寶貴的犧牲之
上，才有現在的和平。這是戰後日本的原
點。我們絕不可重蹈戰爭的覆轍。⋯⋯企圖以武力突破自身困境的過去，我
們將持續銘記在心。正因為如此，無論任何衝突，我國都將尊重法治，應以
和平與外交手段尋求解決，而非行使武力。⋯⋯曾身為國際秩序挑戰者的過
去，我們將持續銘記在心。正因為如此，我國將堅守自由、民主、人權等
堅定不移的基本價值，並與共享這些價值的國家攜手，高舉『積極的和平

圖1 新安保法案反對運動標語
之一：不容許安倍政治。

（題字：俳句詩人金子兜太）

＊背景攝影/馮啟斌

＊＊編按：感謝馮啟斌先生接受本刊委托，提供本期封面與評論文章之背景
攝影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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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眾、參兩院分別於7月1 5日、9月1 9日通過安全保障相關法案

（Security-related Bills，又稱新安保法案），
3
反對者亦持續於國會與

首相官邸前舉行集會。參與者隨議程持續增加，直逼三一一大地震之

後的反核遊行人數。結合反美軍基地、反核與反祕密保護法運動，這

一系列的抗爭可說是日本自70年代以後幾乎消失殆盡、暌違已久的一

波反抗運動。

事實上，安保法案的爭議已經持續數十年，日本也早在60年代

及70年代就分別出現過兩次更大規模的反安保運動。問題的起點至

少必須追溯至二戰結束後，日本被盟軍佔領期間。1945年8月15日，

裕仁天皇發佈終戰詔書，二次大戰結束。9月2日，日本正式向盟軍

投降，進入盟軍佔領期(1945-1952)。1947年5月3日，實施新憲法，

日本帝國告終。1951年9月8日，日本先後簽訂舊金山和約(T r e a t y o f 

San Francisco)與美日安全保障條約(Security Trea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藉由講和條約與軍事條約預告脫離盟軍佔領。1952

年4月28日，佔領期結束，安保條約生效。1960年1月19日，再締結美

日共同合作及安全保障條約(Treaty of Mutual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同年6月23日生效，持續至今。

1951年與1960年分別簽訂的兩次安全保障條約，一般統稱為安保

條約。依據安保條約制定之各項法案則稱為安保法案或安保法制。
4

安保條約是「基於擁護民主的各項原則、個人自由及法治」，針對

主義』的旗幟，為世界的和平與繁榮做出超越以往的貢獻。」首相官邸。
2015/08/14。〈平成27年8月14日内閣総理大臣談話〉，《首相官邸》。

 http://www.kantei.go.jp/jp/97_abe/discource/20150814danwa.html。（2015/09/17瀏覽）

3 新安保法案內含十一項法案，包括：自衛隊法、國際和平協力法、重要影
響事態安全確保法、船舶檢查活動法、緊急事態處理法、美軍行動相關措
施法、特定公共設施利用法、海上運輸管制法、俘虜處置法、國家安全保
障會議設置法及國際和平支援法。安倍內閣稱此十一項法案套裝為「和平
安全法制」。

4 除非需要區分新舊安保條約，以下本文將統一使用「安保條約」代表1951
年與1960年簽訂的安保條約。同樣地，若非行文需求，將以「安保法案」
統稱與安保條約相關之法案，以「安保法制」指根據條約及法案建立的法
政體制。

反安保運動：戰後日本憲法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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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安全及遠東地區的國際和平與安全」，而在日、美兩國間締

結的軍事條約。其簽訂的具體背景在於美軍的東亞軍事圍堵政策，以

及韓戰中軍事部署的需求。安保條約使日本以美國在亞洲最大型的軍

事基地之姿進入冷戰期。90年代起，隨海灣戰爭、反恐戰爭、中國

崛起及北韓核武等問題的發展，安保法制也逐漸擴張且更為體制化。

2015年，前一年度軍事支出為全球第九的日本再次追加國防預算，創

下年度預算額5兆日圓的紀錄（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2015；東京新聞 2015）。同時安倍內閣擴大對緊急狀態及集

體自衛權的解釋，國會通過新安保法案。

安保法案使日本進入了另一種戰爭狀態。對安保法案的反對者而

言，此法案是違反日本憲法第九條、使日本成為能夠參與戰爭的國家

（戦争できる国）的戰爭法案（長谷部恭男 2004）。2015年並非戰後70

年，而是恆常的戰後0年。
5
面對安保法案違憲的批評，安倍內閣數次援

引1959年的砂川判決，強調安保法案的合憲性。亦有地方市民與律師團

體以2008年名古屋判決為前例，準備對本次國會通過的安保法案提起違

憲訴訟（吉野太一郎 2015）。終戰70週年，安保法案引發的和平與戰

爭、合憲與違憲爭議持續發酵中。以下，本文將以戰後日本安保法制

牽涉的憲法議題為基礎，為當前的反安保運動提供法律及政治觀點。

二、《日本國憲法》的特徵

（一）憲法第九條

現行日本憲法
6
的最大特色，一般認為在於其第九條所涵蓋的三

5 戰後0年原指1945年，意指戰敗後日本國家重建元年。在沖繩反美軍基地
的運動脈絡中，戰後0年指沖繩的日常生活始終處在戰爭（美軍基地）的
威脅中。面對戰後70年各式各樣的紀念活動，戰後0年則成為2015年反安
保運動中的一個警語。詳見：新崎盛暉。2004。《沖縄同時代史》。東
京：凱風社。

6 日本史上共有兩部憲法，一部為戰後施行至今的《日本國憲法》，一部是
戰前的《大日本帝國憲法》。後者被視為亞洲第一部近代憲法，又稱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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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原則，亦即放棄戰爭、不維持戰力、不承認交戰權：

第二章、放棄戰爭

第九條

第一項、日本國民衷心期盼以正義與秩序為基調的國際和
平，永遠放棄以國家主權發動戰爭，以及以武力威脅或武
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紛爭的手段。

第二項、為達前項目的，不維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力。不
承認國家的交戰權。（東京新聞政治部編 2014：46）

第九條載明的放棄戰爭之文字，使日本憲法獲得了「和平憲法」

的稱號。在日本，無論執政黨、在野黨或社運團體，常稱憲法為日本

的榮耀或世界的寶藏，論及憲法問題時，亦經常以守護日本榮耀的說

法表達擁護憲法中和平精神的立場。然而要理解安保法制的違憲爭議

為何歷經數十年仍無定論，必須回到日本憲法制訂時的歷史背景，並

檢視其與戰後東亞國際政治的關聯。

（二）國民主權的位置

現行《日本國憲法》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盟軍佔領期

間(1945-1952)於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General Headquarters，簡稱

G H Q）領導下起草，取代《大日本帝國憲法》（又稱明治憲法）的

法典。此憲法經明治憲法規定之修憲程序，由日本帝國議會審議通

過，於1946年11月3日公布，隔年5月3日實施（豊下楢彦  1996）。

就程序而言，《日本國憲法》是G H Q與日本帝國議會共同完成的法

典。此憲法的誕生，既象徵日本帝國的結束與國民主權的開始，也象

徵盟軍佔領下美式自由與民主概念進入日本法律體系的過程。除了

上述第二章第九條的放棄戰爭的內容之外，在〈前言〉與有關天皇制

的規範條項中，亦可觀察到日本帝國與以美國為首的盟軍之間角力

的痕跡。
7
其〈前言〉除了帶有英語直譯的風格之外，還納入了林肯

憲法或舊憲法。於1889年2月11日公布，1890年11月29日實施，至1947年
5月2日為止，共施行59年。

7 駐日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Doug las MacArthur）於1946年籌組了一個28人
小組，由麥克阿瑟領導、無日本籍成員，專責制訂日本憲法綱要。此小組

反安保運動：戰後日本憲法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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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raham Lincoln)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以及國際和平協作的概念：

日本國民8透過正式選舉出的國
會代表行動，為了吾等及吾等
子孫，確保與各國國民協作之
成果，以及自由所帶給我國全
境之恩惠，決心不再使政府的
行為釀成戰爭的慘禍，茲宣告
主權在民，制定本憲法。國政
本源於國民的肅穆託付，其權
威來自國民，其權力由國民代
表行使，其福利由國民享有。
此乃人類的普遍原理，本憲法
即以此原理為根據。吾等將排
除一切違背此原理的憲法、法
令及詔令。

日本國民切望永恆的和平，深
刻理解主宰人類彼此關係的
崇高理念，信賴各國愛好和
平之國民的正義與信念，決心
維持吾等之安全與生存。吾等
期望，在致力於維繫和平，從
地球上永久消滅專制與奴役、
壓迫與偏見的國際社會中受到
敬重。吾等在此確認，全世界的國民皆擁有免於恐懼與匱
乏，在和平中生存的權利。

吾等相信，任何國家皆不應獨善本國而無視他國，政治道
德的法則是普遍的，遵守此法則是欲維繫本國主權，並與
他國建立對等關係之各國義不容辭的責任。

日本國民誓以國家榮譽之名，竭盡全力以達此崇高的理想與

判斷，天皇必須保留於憲法中，同時在戰爭責任問題上應予天皇豁免權。
(Hook and MacCormack 2005: 4)盟軍如何將此判斷運用於涉日之軍事及政
治操作，可參考美國已公開的國務及陸海軍協調委員會(Stat e-Wa r-Nav y 
Coordinating Committee，簡稱SWNCC)檔案。GHQ/SCAP Records; Top 
Secret Records of Various Sections.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Box No. CHS-1: 
“  SWNCC 228: Reform of the Japanese Governmental System”(Sheet No. 
TS00124-00125). Nationa l Diet L ibrar y. U.S. Nationa l Archives & R e cords 
Administration (RG331).

8 以「日本國民」為段落起始，沿用了美國憲法前言中‘ We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的文法。日本憲法英語版本亦表為‘We, the Japanese people’。

圖2 1945年9月27日，盟軍最高
總司令麥克阿瑟（左）與裕仁
天皇於美國大使館。（來源：

Japan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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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東京新聞政治部編2014：46，粗體為筆者所加）

緊接著，〈第一章〉定義了天皇的地位及其權力範圍。自此，天

皇不再擁有統治權，而僅僅象徵著國民主權：

第一章、天皇

第一條

天皇是日本國的象徵，是日本國民全體的象徵，其地位以
主權所在之全體日本國民意志為依據。

⋯⋯

第三條

天皇有關國事的一切行為，必須獲得內閣的建議和承認，
其責任由內閣承擔。

第四條

第一項、天皇僅行使本憲法所規定之國事相關行為，無關
於國政之權能。

第二項、天皇可根據法律規定，委任與其國事相關之行
為。（東京新聞政治部編 2014：20、29）

從《日本國憲法》的〈前言〉到〈第一章〉，從主權在民、林肯

的民權主義，到天皇與國民意志的關聯，可以觀察到一個美式自由民

主與日本帝國傳統的價值綜合體。它宣告主權在民，而權力的行使由

國會代理，同時依據國民意志將天皇定義為國家與全體國民的象徵。

《日本國憲法》的誕生因而在法律上代表從戰前到戰後，主權由軍國

移轉至國民的過程。這不僅僅是定義誰是日本國民的問題。它涉及的

是人民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如何進入法律範疇，構成一部宣告以國民主

權為核心的憲法。然而，在對普遍價值與維繫國際和平的關注之外，

透過《日本國憲法》的內容，我們很難理解「主權在民」在日本的歷

史或思想脈絡是什麼？一個人、一個個體，究竟如何成為受憲法規範

的對象，與國家產生連結而成為國民？
9
所謂「主權在民」何以在憲

法中展演為「主權在國民」？國民意志意味著什麼？國民意志何以被

9 根據日本憲法第三章第十條、「日本國民之要件，由法律規定之」。現在
日本多將此處的「法律」認定為《國籍法》，但是同時內閣也保留了行政
判斷與解釋的空間。

反安保運動：戰後日本憲法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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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渡為國會與天皇地位的基礎？換言之，在現行日本憲法的語境中，

以國際協作為基礎的和平需求是明確的，沒有政治實權的天皇制度是

清楚的，然而「國民」及其主權的面貌卻是模糊的。

（三）憲法與國際條約的矛盾性

如果《日本國憲法》是代表日本脫離盟軍佔領、再次建國，以

獨立國家的身分重返國際行列的第一面旗幟。透過安保條約簽訂的背

景，我們可以將它視為戰後日本高舉的第二面旗幟。安保條約一方面

代表日本首次透過國際條約，實踐其於憲法中誓言追求的國際協作下

的和平；另一方面意味著日本的國際政治地位由戰敗的被佔領國，轉

換為參與軍事圍堵共產主義的戰爭協力國。當戰爭變成追求國際協作

下的和平的一種手段，又或者和平成為掩護戰爭的名目時，日本憲法

與安保條約之間無法化解的矛盾─「和平」或「戰爭」─便浮上

了檯面。多數反對者認為，安保條約是以安全保障為名行參戰之實的

條約，違反了憲法第九條中放棄戰爭等三項原則。然而，根據《日本

國憲法》，憲法與國際條約實際上並列於〈第十章、最高法規〉中： 

第九十八條

第一項、本憲法為國家的最高法規，違反本憲法條款之法
律、命令、詔令及有關國務的其他行為的全部或一部分，
不具效力。

第二項、日本國締結之條約及已確立的國際法規，必須誠
實遵守之。（東京新聞政治部編 2014：323）

世界各國的國內法和國際法彼此衝突的狀況並不少見，但是卻少

有國家如同日本，在與法律的至高性相關的規定中，同時納入憲法與國

際法。也就是說，現行日本憲法既賦予自身最高法規的位階，同時也為

國際法預留了斡旋空間。這樣的空間使得安保條約簽訂以降數十年間的

違憲訴訟與憲法判決，在合憲或違憲的問題上陷入判斷的僵局，而依據

安保條約制訂的一系列國內法，也在日本境內形成長期的治外法權。
10

10 沖繩的美軍犯罪問題，以及日本全國各地的土地徵收問題，都是與治外法
權相關的著名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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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保法案之憲法判決

1952年安保條約生效開始，與安保法制相關的訴訟超過百件，但

是至今仍然沒有任何訴訟能夠確認安保法制違憲。面對2015年新安保

法案引起之違憲爭議，安倍內閣多次援引1959年的砂川判決，強調法

案合憲。相較於此，反對者依據2008年的名古屋判決，主張法案違憲

應儘速廢案。

（一）砂川判決

自 1 9 5 2年安保條約生效起，

日美聯合委員會 ( J a p a n - U . S .  J o i n t 

C o m m i t t e e) 11
即大規模徵用土地提

供美軍基地使用。其用途包括軍事

演習、試爆、試射及軍用機場等。

為此，日本各縣市陸續發起反美軍

基地運動。至1 9 5 3年6月，各地的

抗爭運動結合為全國性的「反基地

鬥爭」。1955年，因財政惡化，鳩

山內閣同意以擴張美軍基地用地換

取減低共同防衛支出。日美聯合委

員會決議擴張日本全國45處軍用機

場，加長機場之滑行跑道以配合噴

射式軍機起降。機場擴張的測量工

程再次引發各地抗爭，於東京都北

多摩郡砂川町，農民與工會、學生

共同展開的長達數年的砂川抗爭便

是其中之一。1957年7月8日清晨，

11 日美聯合委員會( Japan-U.S. Joint Committee)是根據安保條約第六條設置的
機關，負責處理日本境內與美軍基地相關之事務。此委員會成員由日、美
雙方共同組成，包括：日本的外務省、法務省、農林水產省、防衛省、財
務省，以及美國的在日美軍司令部、大使館、陸海空軍三司令部及海軍基
地司令部。由委員會組成可以看出安保條約的事務在日本涉及的範圍。

反安保運動：戰後日本憲法的觀點

圖3 1955年砂川鬥爭報導。（朝日
新聞社 1955）

（來源：朝日新聞記事データベ
ース 聞蔵IIビジュア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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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川町的抗爭者破壞測量工程預定地及機場柵欄進入基地抗議，其中

有七人遭到逮捕，並被以依據安保法案設置之刑事特別法起訴，此即

砂川事件。被告以安保條約違反憲法第九條主張無罪，使此案成為戰

後第一起針對安保條約的憲法訴訟（田中伸尚 2005：34-37）。

砂川事件共經歷五次判決，其中最著名的是1959年的兩次判決：

伊達判決與砂川判決。
12
在當時反美軍基地的抗爭者眼中，做出違憲

判決的伊達秋雄法官是司法界的良心，受政治力及美軍介入的砂川判

決則是司法界的醜聞。伊達在判決書中援引憲法第九條第二項：

若實質考察此般情勢，容許以我國遭受外部武力攻擊時的
自衛為目的之美軍駐留，無論指揮權之有無、無論美利堅
合眾國軍隊出動的義務之有無，應視為日本憲法第九條第
二項前段所禁止的陸海空軍及其他戰力之維持，最終不得
不說，於我國駐留的美軍是憲法所不允許的。（東京地裁
昭32（特わ）367號、368號判決）

根據伊達判決，駐留美軍違反了憲法第九條第二項不維持戰力的原

則。此外，考量適法性問題，以量刑較重的刑事特別法起訴被告七人，

也違反了憲法第三十一條，因此東京地方法院做出無罪判決。然而這項

判決很快便面臨來自日本政府及美方的壓力，特別是雙方已預計於隔年

更新安保條約。當時的駐日大使麥克阿瑟二世(Douglas MacArthur II)密會

最高法院法官田中耕太郎，要求儘速解決違憲判決的問題。於是檢方依

日本政府要求，破天荒地跨級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訴（東京新聞 2008）。

最後在安保條約更新前一個月，由田中擔任主審法官，以安保條約不

在司法裁量範圍內為主要理由，於最高法院大法庭駁回伊達判決：

如前所述，本案之安全保障條約，應該說是與我國作為主
權國家存在的基礎有至關重大的高度政治性之物。其內容
違憲與否的法律判斷，有多處與締結此條約的內閣，以及
承認此條約的國會之高度政治性乃至自由裁量下的判斷互
為表裡。因此，違憲與否的法律判斷，在以純粹的司法機
能為使命的司法法庭的審查中，原則上不適用。繼而，若

12 砂川事件五次判決分別為1959年3月30日東京地方法院初審、1959年12
月10日最高法院大法庭上訴審、1961年3月27日東京地方法院駁回後第一
審、1962年2月15日東京高等法院駁回後控訴審、1963年最高法院第二小
法庭再上訴審。其中除第一次判決法院裁定被告無罪之外，其餘四次審判
皆做出不利被告的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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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一看就非常明白地確認違憲無效，便不在法院的司法
審查權的範圍內。（最高裁大法廷昭34（あ）710號判決）

田中接著引用憲法第九十八條指出日本政府有遵守國際條約的責

任與義務。在此基礎上，他認為部分內閣或國會的決策若非明顯違憲，

即不在司法判斷的範圍內。換言之，砂川判決以「明顯與否」為判斷

基礎，凡無法「一看就非常明白地確認」（一見極めて明白に）皆屬行

政範圍，而非司法範圍。此即砂川判決中著名的「統治行為論」。此判

決成為往後有關安保法制的判決持續援引的判例，也成為安倍政權的有

力後援。至目前為止，涉及駐日美軍、軍用地徵收、自衛隊、海外戰

爭援助金等問題的判決，幾乎全數援引砂川判決的「統治行為論」來

迴避司法判斷，開啟了一個容許行政裁量、司法不介入的灰色地帶。

（二）名古屋判決

2003年至2009年間，為配合伊拉克戰爭中美軍的軍事行動，小泉

內閣以人道支援伊拉克的重建及安全工作為由，派駐陸上及航空自衛隊

至「非作戰區」。日本政府稱自衛隊於伊拉克負責協助供水及醫療，但

是根據證言，自衛隊亦涉入武裝行動，而派駐內容除了人員，亦包括運

輸機艦、裝甲車輛、槍械與軍用裝備。「中止伊拉克自衛隊派兵訴訟

會」（イラク自衛隊派兵差し止め訴訟の会）於2004年提起訴訟，要求

「停止派兵、確認違憲、請求賠償金」。2008年，青山邦夫法官於判決

書中判斷，航空自衛隊協助運輸武器等行為違反憲法第九條第一項：

即便在與政府同樣的憲法解釋基礎上認定伊拉克特措法合
憲，現在於伊拉克進行的航空自衛隊空中運輸活動，仍可
判定為違反了特措法第二條第二項所禁止的武力行使、同
條第三項之活動地域限定於非戰鬥地域，且包含違反憲法
第九條第一項的活動。（名古屋高裁平成18 年〔ネ〕第499
號判決）

面對「統治行為論」的前例優勢，名古屋高等法院認定伊拉克

派兵行動違憲。然而民事法庭無權要求針對抽象權利給予賠償，因此

判決原告敗訴。儘管如此，首次在定讞的判決中確認與安保法制相關

之行為違憲，名古屋判決對反安保運動的人們來說已是「跨時代的判

決」（川口創 2015）。

反安保運動：戰後日本憲法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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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透過安倍內閣援引的砂川判決，以及反對團體援引的名古屋判決，

可以發現日本的司法系統至今仍然無法對安保法制做出憲法判斷。其理由

一方面可以歸因於司法界的保守或怠惰，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注意到，

前述憲法本身包含的矛盾性，已然成為安保法制最有力的保護傘，使憲

法在面臨安保法制的爭議時失去判斷的基礎與規範性。砂川判決的「統

治行為論」即是透過憲法本身的矛盾，架空憲法第九條的實例之一。

40年代吉田內閣主張自衛隊非憲法九條所規定之戰力；60年代岸內

閣一方面強調絕不行使武力，另一方面又主張緊急狀態下可出動自衛隊

維持治安；70年代福田內閣認為在緊急狀態下自衛隊可超越法規行動；

80年代中曾根內閣強調日本與美國是命運共同體，並根據集體自衛權擴

大軍備；90年代兩伊戰爭，海部內閣首次派遣自衛隊；2000年以後小泉內

閣積極建立緊急狀態體制、派遣自衛隊參與伊拉克戰爭，乃至於安倍內

閣提出新安保法案，變更集體自衛權之解釋（田中伸尚 2005：27-206）。

自終止《大日本帝國憲法》實施新憲法以來，九條空洞化、憲法

不運作的傾向愈來愈明顯。取而代之的是由一系列「特別措施法案」

構成的緊急狀態法制（有事法制化）。
13
儘管如此，反安保運動並沒

有放棄憲法第九條，而是將其視為最終防線。其主要原因在於二戰期

間受到原子彈攻擊的慘痛經驗，以及戰後兩次修憲爭議引發的危機

感。
14
第一次修憲爭議發生在50年代。吉田內閣和鳩山內閣

15
分別在條

13 包括2001年起小泉內閣成立的反恐對策特別措施法、伊拉克特別措施法、
伊拉克重建支援特別措施法、美軍行動相關措施法、武力攻擊事態法、安
保會議設置法、國民保護法等等。2014年起安倍政權推動的安保法案中，
也包括同樣邏輯的各項法案。見註3。

14 美軍佔領期間，以美、英、蘇為首負責對日管制事務的遠東委員會(Fa r 
Eastern Commission)曾經承諾在現行日本憲法實施兩年後針對細節重新協
調，因此1949年，日本民間曾經提出數項修改意見，包括：應將「日本
國民」更改為「日本人民」、天皇的存在應視為日本的「禮節」而非「象
徵」、禁止日本人以個人名義參與任何戰爭。這些意見最終在吉田內閣重
新掌權後不了了之，沒有造成具體影響，因此不列入正文討論。

15 自由黨與社會民主黨後來於1955年合併為自由民主黨，即現在執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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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解釋及條文內容兩方向上，針對憲法第九條推動修憲。吉田內閣先

提出駐日美軍合憲、自衛隊及武器非戰力的憲法解釋，後由岸信介擔

任會長的「憲法調查會」提出修憲綱要，主張為了捍衛日本的獨立與

自由，應維持陸海空三軍戰力，同時國民負有國防的責任與義務。直

到「五五年體制」
16
確立，執政黨無法超越國會三分之二的門檻，修

憲爭議才逐漸趨緩。第二次修憲爭議則由2001年小泉內閣引起。小泉

在首相的就職記者會上表示將推動修憲，以捍衛日本領土及處理國際

安全問題，緊接著以首相身分參拜靖國神社。911事件後，自民黨以

反恐戰爭為由強化安保法制，並加速提出修憲草案，在第九條中加入

軍隊、自衛權等內容，並指定首相為最高指揮官。

基於愛國思想，戰後這兩波來自執政黨及右翼團體的修憲聲浪，

將《日本國憲法》視為GHQ強迫日本接受的瑕疵品，而促使反安保運

動在政府體制外發展出對憲法第九條更執著的立場。為了抵抗修憲勢

力，60及70年代的反安保運動嘗試延續戰前的反戰思想表達護憲立場，

遍及日本全國各地的「九條會」，
17
也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護憲力量。

18

從本文提供的觀點出發，不難發現「安倍政權及安保法案違憲！」的

主張，涉及的不單純是法律條文的解釋與判斷，而是戰後日本和平憲

法綁安保法制的基本邏輯。在戰後日本政府不斷變更憲法解釋，並運

用憲法與安保條約的矛盾，一步步強化日美安保法制的狀態下，當前

的反安保運動在質問民主與高呼守護憲法的同時，如何釐清戰後日本

憲法與安保法制的糾葛？在與60及70年代的反安保運動切割的狀況下，

16 指1955年自由黨與社會民主黨合併為自由民主黨，原先左右分裂的日本社
會黨再次結合後，主張修憲、維持安保法制的自由民主黨，與主張護憲、
反安保的日本社會黨形成的兩黨對抗體制。

17 伊拉克戰爭開戰以來，小泉內閣加速強化安保法制。對此，鶴見俊輔、大
江健三郎、澤地久枝、加藤周一等人於2004年組成「九條會」（九条の
会），呼籲全國民眾守護憲法第九條。此後日本各地陸續成立名稱中包含
「九條會」的團體，其中不乏跨行業或跨宗教的組合。目前全日本已有超
過7,000個這樣的團體。

18 較常被提及的包括《大日本帝國憲法》制訂前，中江兆民《三粋人経綸問
答》中的無軍備民主構想。以及1903年於東京組成的「平民社」的社會主
義反戰思想。

反安保運動：戰後日本憲法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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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運動中新世代的學生團體將如何理解、詮釋戰後日本的處境？這

場運動又將如何發展？是接下來反安保運動的發展值得關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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